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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注册会计师光荣执业30年”纪念章及荣誉证书颁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表彰北京地区注册会计师行业中执业满30年注册会计师对行业发展和协会建设作出的积极贡献，鼓励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执业机构）主动关心关怀老注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及《中共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委员会关于加强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京会协党〔2018〕48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设立的北京地区“注册会计师光荣执业30年”（以下简称“光荣执业30年”）荣誉褒奖制度，是指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北京注协）对在本行业连续执业30年以上（含30年）的北京地区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颁发“注册会计师光荣执业30年”纪念章及荣誉证书（以下简称“光荣执业30年”纪念章及荣誉证书）。
第三条 “光荣执业30年”纪念章及荣誉证书每年颁发一次，由个人自愿提出申请。
第四条 申请“光荣执业30年”纪念章及荣誉证书的个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二）自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或原中国注册审计师证书当年起连续执业30年以上（含30年）。
（三）严格履行会员义务，历年通过年检。
（四）严格遵守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诚实守信、客观公正、勤勉尽责，未受过行业惩戒，无不良信用记录。
（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党纪处分。
第五条 北京注协每年5月启动评选工作，由申请人提出申请，向所在执业机构提交《“光荣执业30年”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附表 1）。
申请人应当秉持诚实守信原则，如实填写《申报表》。 如存在信息填报不实、信用承诺不实等弄虚作假行为，由北京注协记入诚信档案，并不得再次申请“光荣执业 30 年”纪念章及荣誉证书。
第六条 执业机构应当对《申报表》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形成初审意见。对符合条件的，填制《“光荣执业30年”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申报人员汇总表》（附表2），连同个人《申报表》一并报北京注协。
第七条 北京注协相关部门对《申报表》内容进行复核，并将“光荣执业30年”初审名单在北京注协网站上公示，且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八条 北京注协根据公示情况，审定颁发“光荣执业 30 年”纪念章及荣誉证书的人员名单。审定后的人员名单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颁发“光荣执业30年”纪念章及荣誉证书。纪念章及荣誉证书的样式由北京注协规定并公布。
第十条 已获得“光荣执业30年”纪念章及荣誉证书的人员被发现在取得纪念章及荣誉证书前出现下列情形的，经核实后，收回其“光荣执业30年”纪念章及荣誉证书：
（一）发现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或受到行业惩戒的。
（二）因违法、违纪等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党纪处分的。
（三）北京注协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时间自其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或原中国注册审计师证书当年起计算。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北京注协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表1：


“光荣执业30年”
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申报表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相
片

	工作单位
	
	现任职务
	
	

	政治面貌
	  
	民族
	  
	

	身份证件号
	  
	联系方式
	
	

	学历
	  
	学位
	  
	职称
	  
	

	从业年限
	  
	会员编号
	  

	工
作
简
历
	起止年月
	所 在 单 位 名 称 及 职 务
	证明人

	
	  
	  
	  

	
	  
	  
	  

	
	  
	  
	  

	
	  
	  

	  

	所获荣誉表彰
	

	承
诺
	
     本人承诺：本表所填内容全部准确、真实、合法，如有不实，由本人承担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本单位承诺对申报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核，保证所填写信息真实有效。



                                                     签章

                                                  年    月    日

	协会秘书处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附表2：

“光荣执业30年”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申报人员汇总表
机构名称（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会员编号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
	职称
	聘用单位
	从业年限
	现任职务
	年龄
	个人荣誉获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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